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个人独资企业清算是否可以参照适用企业破产法规
定的破产清算程序的批复

 

法释〔2012〕16号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个人独资企业清算是否可以参照适用破产清算程序的请示》（〔2012〕黔高研请
字第2号）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在个人独资企业不能清偿到期债
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情况下，可以参照适用企业破产法
规定的破产清算程序进行清算。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参照适用破产清算程序
裁定终结个人独资企业的清算程序后，个人独资企业的债权人仍然可以就其未获清偿的部分向
投资人主张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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